
pd4ml evaluation copy. visit http://pd4ml.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石油领域合作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简称“中方”）和俄罗斯联邦政府（简称“俄方”），以下合称
“双方”，基于平等、互利和长期合作原则，为促进两国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进一步深
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落实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两国石油领域合作
谅解备忘录，并鉴于两国企业根据本协议所签的合同和协议，包括斯科沃罗季诺至中华人
民共和国边境原油管道建设和运营合同、原油购销合同及贷款协议，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议规定了石油领域合作条件，包括设计年输油能力1500万吨的自俄罗斯联邦境内斯科
沃罗季诺输油站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漠河输油站的原油管道及相关设施（以下简称“原
油管道”）的设计、建设及其运营，以及提供贷款的条件。
根据本协议及所在国法律，开展原油管道的设计、建设和运营。
第二条
由以下授权单位（以下简称“授权单位”）负责原油管道的设计、建设和运营：
中方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俄方为俄罗斯管道输油股份公司，
如授权单位变更，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相互通知。
第三条
为落实本协议，双方在以下方面向各自授权单位予以必要协助：
制订原油管道黑龙江（阿穆尔河）穿越管道（以下简称“穿越管道”）项目的工程设计文
件，并获得为了开工必要的两国监管机构的审查结论；
原油管道中俄境内的陆上段工程开工日期应不晚于2009年4月底；
原油管道不晚于2010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并将同时与两国境内的原油管道系统接
通。
如经济上可行，双方可研究提高本协议第一条规定的原油管道运力的可能性。
第四条
穿越管道的设计和建设由授权单位实施，吸收中国承包单位作为总承包商参加。
第五条
俄方将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临近穿越管道施工地点，包括水域，为穿越管道施工项目划出必
要区域，在建设期间将作为封闭区使用（以下简称“俄罗斯封闭区”），并提供包括工程
保障、供电、供水和供暖在内的服务。
穿越管道建设期间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产生的施工废料由中方承包单位按照俄罗斯联邦法律
负责处置，双方根据两国各自的法律对此项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
在俄罗斯封闭区只能从事与建设穿越管道相关的活动，可使用建材、设备，包括施工机具
和交通工具。
本协议为建设穿越管道的工作人员安排简化出入境手续，在中俄边境临时口岸出示根据二
年二月二十九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公民相互往来的
协定》第二条中规定的有效旅行证件和人员名单出入境，无需办理签证。
参与穿越管道建设的中方授权单位和中国承包单位的人员不需要劳动许可。
参与穿越管道建设的中方授权单位和中国承包单位的人员名单及建设所需的交通工具、施
工机具、建材和耗材清单由中方授权单位用中文和俄文编制，并与俄方授权单位、两国边
防（边检）部门、必要时与其它授权国家机关商定，且提交两国海关。
名单和清单上注明穿越管道建设人员的姓名、出生日期、国籍、有效旅行证件号码、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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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及时间，及建设所需交通工具、施工机具、建材和耗材。设备，包括施工机具和交通
工具，应有两国边防（边检）、海关和交通部门、必要时由其它授权机关商定的识别标
志。
在俄罗斯封闭区周围应设置相关隔离识别标志。
俄罗斯封闭区受俄罗斯联邦边防、海关和其它授权机关监督。
俄罗斯封闭区内的活动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进行。俄罗斯封闭区的出入制度由俄罗斯联邦
边防和海关部门制定。
穿越管道建设工作开始之前，双方边防（边检）和海关部门代表根据需要举行会晤，商定
协调过境问题，并相互通报即将进行的工作的期限、穿越管道建设人员数量、过境时间及
工程必需的交通工具和施工机具、建材和耗材。
中国承包单位应获得俄罗斯联邦相关授权机关颁发的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作业所需的许可。
中方在本国境内设立与俄罗斯封闭区相同运行条件和制度的中国封闭区。
第六条
在进行原油管道勘察设计工作、建设和运营期间，授权单位和中国承包单位及其人员可使
用必要的通讯工具，在使用前其类型、数量、型号、工作频率和呼叫信号应由两国相关授
权机关预先商定。
第七条
为保障穿越管道的勘察设计和建设，两国相关授权机关将在本协议签署后45日内制定穿越
管道施工所需物品和设备（包括施工机具和交通工具）简化过境规定，并确定中国和俄罗
斯封闭区工作程序。
第八条
双方应规定，与穿越管道施工无关的船只不得在中国封闭区和俄罗斯封闭区水域停靠。
在黑龙江（阿穆尔河）穿越管道建设或维修区域段的通航由双方授权机关调度并遵守通航
安全要求，符合现行双边协议和各自国家的法律。
第九条
原油管道从斯科沃罗季诺输油站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部分，包括穿越管道俄罗斯联邦境
内段的产权归俄方授权单位所有。
中国承包单位应创造必要条件，以便双方授权单位对建设穿越管道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与原油管道有直接关系的相应地面设施进行技术监督。
第十条
双方根据各自国家法律在各自境内向授权单位及其吸收参与管道施工的承包单位提供支持
和便利，其中包括：发放许可文件，开展必要技术鉴定以及划拨原油管道建设所需的土
地。
双方根据本协议第五条所指清单，免除穿越管道施工所需建材、包括施工机具和运输工具
在内的设备的进口关税、增值税和出入境报关手续费，简化其报关手续并提供运输便利。
免除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从事穿越管道建设的中国承包单位的施工及服务的增值税。
第十一条
中俄双方设计单位联合编制穿越管道工程设计文件。中俄双方授权单位各自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国家授权机关呈报工程设计文件。双方授权机关应在30日之内审查所提
交的工程设计文件，使工程设计文件不晚于2009年5月31日获得批准。
第十二条
为开展海关监管和原油质量检验，两国授权机关在原油管道竣工前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建立
原油交接计量站，商定原油交接计量站的工作制度。
为保证交接计量站的油质分析及油量计量的一致性，双方授权单位进行检查和原油质量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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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使用原油管道向俄罗斯联邦海关关外输送原油的准入权归俄方所有。
俄方赋予其授权单位和俄罗斯石油股份公司原油管道准入权，以根据本协议前言所述合同
在20年期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出口原油1500万吨。
第十四条
组织经原油管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原油的俄罗斯联邦境内运营商为俄方授权单位。
俄罗斯石油股份公司和俄方授权单位根据本协议前言所述合同向中方授权单位转移原油的
所有权。
双方授权单位将在原油管道投产前制定并签署保障原油管道正常运营所需的文件。
第十五条
根据本协议，俄罗斯管道输油股份公司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贷款协议，
俄罗斯石油股份公司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贷款协议。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俄罗斯管道输油股份公司和俄罗斯石油股份公司提供贷
款的利息和其它费用在两国均免税。
双方将协助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俄罗斯管道输油股份公司和俄罗斯石油股份
公司按时履行本协议前言所指贷款协议项下的义务。
第十六条
双方将尽力协助双方授权单位履行其在原油管道的设计、建设和运营方面的义务。
双方将提供必要协助，确保原油管道按时投产，并按本协议前言中所指原油购销合同期限
输油。
双方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原油管道的建设和运营安全。
第十七条
协调和监督本协议执行的主管部门为：
中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
俄方--俄罗斯联邦能源部。
如更换主管部门，双方应立即通过外交途径相互通知。
为执行本协议，双方将成立联合工作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
局长和俄罗斯联邦能源部部长为工作组联合主席，双方有关部门、银行和企业代表参加工
作组工作。
第十八条
如一方不能履行协议义务或双方之间发生分歧，双方主管部门应举行协商，达成双方均可
接受的解决方案，保障本协议的履行。如双方主管部门无法协商解决对本协议的解释和
（或）适用的分歧，由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并形成纪要。
双方对根据本协议获得的资料和信息保密。
第十九条
一、本协议自通过外交途径收到双方完成本国内部生效程序的最后书面通知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为23年。
本协议前言中所指的贷款协议、斯科沃罗季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原油管道建设和运营
合同及原油购销合同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经双方书面同意，可对本协议进行修改，任何修改根据本条第一款生效。
三、本协议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和第十一条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临时适用。
本协议于二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
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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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代表 政府代表
王岐山 谢钦
（签字） （签字）


